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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项目概述

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是连云港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的江苏省首家不锈钢

全流程生产的民营企业，由 4名自然人出资，注册资本 7.6亿元。公司始建于 2009年 3

月，董事长陆大淦，连续多年被评为“年度中国不锈钢行业优秀企业家”。公司现有员工

1500余名（其中连云港当地员工 960人），总资产 25亿元，银行信用等级为 A级。2020

年 4月，公司更名为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华。

按照《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苏环委办[2015]26

号)及《关于做好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的通知》（连环委[2015]25

号）文件要求，对排查出的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按照“关停一批”、“登记一批”，

“整治一批”的工作思路进行处理，凡符合“登记一批”要求的建设项目，由项目单位开展

环保自查评估，自查评估报告经在当地环保部门或政府网站对社会公开公示后，报当地

环保部门审核，经审核合格后，进行登记并录入一企一档环境管理数据库，并纳入正常

环境管理。对照通知要求，2016年 9月，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

研究院编制了《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热轧不锈钢带钢项目自查评估报

告》，并于 2016年 11月 30日取得《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热轧不锈钢

带钢项目自查评估报告》的备案。

根据自查报告中的内容，酸洗盐泥和水处理污泥的产生量为 2.48万吨/年，原处理

方式为送烧结配料处理和进原盐泥综合利用系统两种方案，由于原盐泥综合利用系统采

用的隧道窑实际性能无法满足稳定运行，因此建成试验后未投产运行，因此企业产生的

酸洗盐泥和水处理污泥一直回用于送烧结配料。2017年 6月 14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行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

环规[2017]3号），通知要求“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5000吨以上的企业必须自建利用处置

设施”。因此企业考虑重新启用盐泥综合利用系统，通过与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合作并签订技术开发协议，对盐泥综合利用进行技术研发，经过小试研究，确定最终

处理工艺和环保措施，在设备安装完毕后，经长达 2年多的调整过程，目前已达到有效

处理酸洗盐泥和水处理污泥的成果。因此项目设备的安装属于未批先建，依据《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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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18号）要求，

“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各

级环保部门要督促“未批先建”建设项目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将建设项目依法纳

入环境管理。因此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正式投产改造后的盐泥资源化综合

利用系统处理酸洗盐泥和水处理污泥，完成环评报批手续。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全

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

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

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保

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

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建

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

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项目建设单位——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公

众参与工作。

（2）关于公示内容的说明

项目原备案的名称为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项目第一次、原第二次公

示后，召开了第一次技术评审会，专家提出项目实际处理规模与项目备案名称不相符合，

之后企业向连云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做出修改备案的申请，项目备案名称变更为 2.48

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系统，新的备案证号为连区开审备[2020]23号，项目代码不

变：2019-320753-77-03-672115。在根据专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之后，企业对

报告征求意见稿重新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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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2018年 7月 16

日；

（2）《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苏环规[2016]1号）；

（3）《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号），2015年 9月 1日；

（4）《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号），环境保护

部，2014年 5月 22日；

（5）《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意见》（苏环规[2012]4号），

2012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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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表 3-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一次）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地点：连云港市板桥工业园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厂区内

项目投资：8000万元

项目概况：项目不新增用地及建筑面积，本工程内容为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

用，主要建设 1条盐泥连续干燥热分解生产线，附属烟气制酸线配套变压站、空压站、

冷却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蒸汽系统等。主要用能设备有 1台直径 2.3乘 22m的干燥

窑，1台直径 2.5乘 32m的分解窑，5000N烟气制酸线，以及上料系统、废气吸收系统

的电气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可形成 5万吨/年酸洗盐泥处置和综合利用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绍超

联系电话：15240300008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连云港龙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静文

联系电话：13174187966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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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程序：接受委托-工程分析-确定评价等级、范围和内容-环境现状质量调查

-环境影响评价-编写报告书-环保主管单位审查。

主要工作内容：建设项目概况、工程污染源及环保措施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及

评价、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社会环境影响分析、公众参与、工程可行性论证等。

（六）征询公众意见内容及方式

诚恳欢迎大家就以下问题提出宝贵意见，以电子邮件形式将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

及建议发送至以下邮箱：591886262@qq.com；或来电至：15240300008。

（1）您对环境质量现状（包括水、空气、环境噪声、生态环境）是否满意（如不

满意请注明原因）？

（2）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拟建设的项目？

（3）您是从何种信息渠道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4）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如何？

（5）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简要说明原因。

（6）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

（7）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的意见。

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12日

（2）公开日期

2020年 2月 12日至 2月 20日。

3.2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上公示。于 2020年 2月 12日在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发布第一次公示，公示网址：http://hualehejin.com/，公示网页见图 3-1。

http://longzhanhuanbao.com/，公示网页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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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网上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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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众意见情况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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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公示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表 4-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现对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1）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前往建设单位所在地（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综合产业

园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周边 3km范围内住宅、学校等人员。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或建议，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上述联系方式以书面署名形式

向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联系和反映、并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供建

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杨绍超

15240300008、环评编制单位联系方式：唐工 13174187966）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4月 28日至 2020年 5月 13日

公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内容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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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5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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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

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2、公开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至 2020年 5月 13日。

4.2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于 2020年 4月 28日在连云港华乐

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第二次公示，公示网址：http://hualehejin.com/，公示网页见

图 4-3；同步于 2020年 4月 29日、4月 30日在扬子晚报发布第二次公示；于 2020年 5

月 06日至 8日在张圩社区张贴第二次公示，公示网页见图 4-3、报纸公示见图 4-4、现

场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4-5。

图 4-3 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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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9）

（2020.4.30）
图 4-4 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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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张圩社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4.3公众意见情况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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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征求意见稿重新公示情况

5.1公示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表 5-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原备案名称为“5

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2020年 6月 24日经专家技术咨询会讨论后，项

目名称更改为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并在连云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更改了立项备案。

现对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重新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1）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前往建设单位所在地（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综合产业

园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周边 3km范围内住宅、学校等人员。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或建议，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上述联系方式以书面署名形式

向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联系和反映、并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供建

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杨绍超

15240300008、环评编制单位联系方式：唐工 13174187966）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7月 20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

公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内容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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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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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

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2、公开日期

2020年 7月 20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

4.2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于 2020年 7月 20日在连云港华乐

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第二次公示，公示网址：http://hualehejin.com/，公示网页见

图 5-3；于 2020年 7 月 30 日、7月 31日在扬子晚报发布第二次公示；于 2020年 7月

20日至 31日在张圩社区张贴第二次公示，公示网页见图 5-3、报纸公示见图 5-4、现场

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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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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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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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
图 4-4 报纸公示

图 5-6 张圩社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5.3公众意见情况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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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众意见处理

在两次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示、张贴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理工

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标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设后的监测、监督工作，做好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

质量，保护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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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

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吸纳了工程影响范围内有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

关资料存档备查。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本单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公参说明

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

后果。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0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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